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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9B_E7_AB_A0_E8_c45_76545.htm 四、应纳税额的计算 

计算公式：应纳税额＝营业额×税率 （一）营业额的确定及

价外费用的内容 （1）营业额的确定 纳税人的营业额，为纳

税人提供应税劳务、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

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。 （2）价外费用的内容 价外费用

包括向对方收取的手续费、基金、集资费、代收款项、代垫

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。 （二）营业价格明显偏低

的核定 稽征机关应依下列顺序核定其营业额: （1）按纳税人

当月提供的同类应税劳务或者销售的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

核定。 （2）按纳税人最近时期提供的同类应税劳务或者销

售的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核定。 （3）按下列公式核定计

税价格， 计税价格=营业成本或工程成本×(1十成本利润率)

÷(1－营业税税率) 价格的确定：(1)增值税:双方议价。(2)营

业税、消费税:明确标价。 （三）对几项主要业务营业额的确

定 （1）交通运输业 1、运输企业从事联运业务的营业额为其

实际取得的营业额。 2、联运业务是指两个以上运输企业完

成旅客或货物从发送地点至到达地点所进行的运输业务。联

运的特点是一次购买、一次收费、一票到底。 3、运输企业

自境内运输旅客或者货物出境，在境外改由其他运输企业承

运乘客或者货物的，以全程运费减去付给该承运企业的运费

后的余额为营业额。 （2）建筑业 1、纳税人从事建筑、修缮

、装饰工程作业，无论与对方如何结算，其营业额均应包括

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和动力的价款在内。 2、纳税人



从事安装工程作业，其营业额应包括设备的价款在内。 3、

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者转包给他人的，以工程的

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者转包人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

业额。 （3）金融保险业 1、贷款业务。指金融机构将资金贷

与他人使用的行为。这种业务一律以利息收入金额为营业额

计征营业税。 人民银行: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不征

营业税(唯一不征的)：人民银行对企业贷款或人民银行委托

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的业务，应当征收营业税。 其他单位:不

论是否为金融机构，只要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，

都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，按贷款业务征税。 2、转贷业务。

指金融机构将借入的资金贷与他人使贷与他人使用的业务，

不属于转货业务，应按贷款业务，对利息收入金额征税。 金

融机构从事转贷业务和贷款业务，应划分清楚各自营业额.末

划分清楚各自营业额的，一律按贷款业务征税。 对金融机构

当期实际收到的结算罚款、罚息、加息等收入，应并入营业

额中征收营业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